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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昆明市东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东市监处罚〔2026〕17001 号

当事人：云南康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301133792894865A

住所（住址）： 东川区古铜路 1 号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 苏建友

2024 年 9 月 13 日，康宸商业中心 8 栋住户孙某通过市长热

线投诉称，东川区古铜路三号康宸商业中心开发商帮 8 栋业主办

理房产证，缴纳办证费用 80 元每套、不动产籍调查费用每套 150

元、数据建设费每套 100 元、测量费 1.3 元/平方米是否合规。9

月 25 日，东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向康宸商业中心业

主收取办证费、不动产权籍调查费、数据库建设费、测量费的昆

明友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调查，该公司称受云南康宸房

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办理不动产权证并收取费用，向业主收取

不动产户籍调查费、数据建设费、测量费，实际支付给第三方公

司，该行为涉嫌将测绘费转嫁给购房人承担，涉嫌违反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十二条的规定，为进一步查明事实，2024

年 10 月 10 日，经局领导批准，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。

经查，康宸商业中心由云南康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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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3 月 4 日开工建设，合同约定 2015 年 12 月 31 日交房，因资

金链断裂，未能按期交房。2023 年，云南康宸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配合区政府处置项目烂尾后的购房人住房困难等民生问题，

后陆续交房，并为购房人办理不动产权证。2023 年 9 月 10 日，

云南康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昆明友意物业有限公司办理

康宸商业中心业主不动产登记事宜，昆明友意物业有限公司除向

业主收取办证费用 80 元每套外，还收取了不动产籍调查费用每

套 150 元、数据建设费每套 100 元、测量费 1.3 元/平方米。截

止案发时，昆明友意物业有限公司共计向 108 套房屋的业主收取

不动产籍调查费16200元、数据建设费10800元、测量费15547.58

元，以上三项费用共计 42547.58 元。

《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四条规定：“房地产开发企

业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前按项目委托具有房地产测绘资质的

单位实施测绘，测绘成果报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用于房屋

权属登记。”《房产测绘管理办法》第十条“房产测绘所需费用由

委托人支付。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发改价格规【2016】

2559 号文件《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第

五条第二款规定“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把新建商品房办理首次登

记的登记费，以及因提供测绘资料所产生的测绘费等其他费用转

嫁给购房人承担；”房地产开发企业系提供测绘成果，承担测量

费的主体，不得把新建商品房办理首次登记的登记费，以及因提

供测绘资料所产生的测量费等其他费用转嫁给购房人承担，云南

康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昆明友意物业有限公司为购房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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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不动产登记过程中，向购房人收取转嫁不动产权籍调查费

16200 元、数据建设费 10800 元、测量费 15547.58 元，共计

42547.58，存在致使消费者多付价款 42547.58 元，该价款属违

法所得。2025 年 8 月 7 日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

四十一条“经营者因价格违法行为致使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

付价款的，应当退还多付部分”，本局对当事人下发了《东川区

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退款通知书》东市监责退〔2025〕17003 号，

限期 15 日内，将消费者多付价款 42547.58 元退还给消费者。当

事人于 8 月 23 日提交了退款报告及办理不动产权证退费（产权

人自愿支付费用）明细表，购房人自愿承担测绘费64人 25146.40

元，余下 44 人 17401.18 因购房人不在本地或联系不上未退。当

事人未实际退还多收价款 42547.58 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市长热线 YNKM2024091314817537 号件，证明案件来源。

2.云南康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1 份、授权

委托书 1 份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、被委托人身份证复

印件 1 份、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及被委托人身份情况。

3.云南康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场检查笔录 1 份，询问笔

录 1 份，授权委托书 1 份、昆明友意物业有限公司现场笔录 1 份，

昆明友意物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1 份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

复印件 1 份，现场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收费收据复印件 95

份、《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通知》1 份，商品房购销合同 1 份，

证明昆明友意物业有限公司主体资格及受当事人委托收取 95 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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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主测绘费的事实。

4.云南康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情况说明 1 份，收据 13 张，

证明当事人补充提供材料，收取 13 户业主测绘费的事实。

5.云南康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办理不动产权证收

费明细表 1 份，办理不动产权证支付测绘公司费用明细表 1 份，

证明其向购房人收取测绘费用并支付给测绘公司的事实；

6.云南国名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1 份、测绘资质证

书 1 份、授权委托书一份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、被委

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证明其主体资格；

7.云南国名科技有限公司询问笔录 1 份，康宸商业中心项目

不动产登记代办收费明细表 1 份，证明其为当事人康宸商业中心

提供测绘服务的事实；

8.云南康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退款报告、办理不动

产权证退费（产权人自愿支付费用）明细表 1 份，执法人员随机

抽取购房人电话核实当事人退款情况，通话记录截屏图片 3 份及

核实情况报告 1 份，证明当事人并未实际退还消费者多收费用的

事实。

9.情况说明 2 份、东川新闻微信公众号《康宸商业中心“保

交楼”项目顺利完成交房即交证》新闻报道截屏 1 张，证明康宸

商业中心项目烂尾，资金困难的事实。

本局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《昆明市东

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东市监罚告〔2025〕17003

号），当事人在法定时限内以“一、项目为历史遗留‘老项目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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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发生在政策规范前；二、后续收费是为解决办证难题，保障

民生的善意举措。项目因资金链断裂及疫情停工，成为‘保交楼’

重点对象，在我司无力垫付费用的情况下，经与每位购房人单独

协商并获其部分书面同意后，由购房人承担工本费、测绘费。三、

符合《行政处罚法》不予处罚的规定。我司行为情节显著轻微，

且积极纠正（完成交房、推进办证），未造成危害后果。”为由，

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，并要求不予处罚。本局对当事人的陈述申

辩进行复核，且当事人提交的说明材料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

据，所以对其申辩意见不予采纳，理由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项目为历史遗留老项目”，行为发生在政策规范

前；”主张的复核意见。

当事人提供的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

证》证明康宸商业中心项目于 2013 年开工建设，发改价格规

〔2016〕2559 号文件《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发布，当事人委托昆明友意物业有限

公司为购房人办理不动产权证，向购房人收取费用的时间为2023

年-2024 年期间，收取费用的行为发生在文件出台后，当事人应

该执行上述文件，本局不予认可当事人的主张。

二、关于“后续收费是解决办证难题，保障民生的善意举措。

项目因资金链断裂及疫情停工，成为‘保交楼’重点对象，在我

司无力垫付费用的情况下，经与每位购房人单独协商并获其部分

书面同意后，由购房人承担工本费、测绘费。”主张的复核意见。

首先，“保交楼”政策是 2022 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民生政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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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是推动在建已售商品房项目按时交付，保障购房者合法权益

和社会稳定，这一政策并非法律豁免条款，不能成为违反法律的

理由。其次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发改价格规【2016】

2559 号文件《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第

五条第二款规定“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把新建商品房办理首次登

记的登记费，以及因提供测绘资料所产生的测绘费等其他费用转

嫁给购房人承担；”可知：房地产开发企业向购房人收取测绘费

的行为本身即属违法行为，不因购房人是否“自愿承担”而改变

违法性质。该类禁止性规范具有公法属性，旨在防止开发企业利

用信息不对称或市场强势地位将自身成本转嫁给购房人。因此即

使购房人签署“自愿承担”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同意，但该意思表

示违反强制性规定，不具有使违法行为合法化的效力。最后，本

局查办此案的线索即为康宸商业中心住户的投诉，说明投诉人并

非自愿承担测绘费。故本局不予认可当事人的主张。

三、关于“符合《行政处罚法》不予处罚的规定”的核实情

况：首先，当事人的行为致使消费者多付价款 42547.58 元,本局

下达《责令退款通知书》后，当事人未实际退还，不具备不予处

罚的情形；其次，在对当事人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和理由

时，本局就已经认定了当事人积极配合，其开发的康宸商业中心

经营过程中确实存在困难，参照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市监法规〔2022〕2号）

第十四条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五）项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

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“（二）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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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；”（五）当事人因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

因生活确有困难的；”的规定，对当事人的行为给予从轻处罚。

故本局不予认可当事人的主张。

本局认为，《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发改价格规〔2016〕2559 号文件第五条第二款规定“房地产

开发企业不得把新建商品房办理首次登记的登记费，以及因提供

测绘资料所产生的测绘费等其他费用转嫁给购房人承担；”当事

人没有遵守该规定，将测绘费转嫁给购房人承担，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十二条：“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，应当

遵守法律、法规，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定价和法定

的价格干预措施、紧急措施。”的规定，构成对政府明令取消的

收费项目继续收费的行为。依据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

第九条“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定价，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；

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情节较重

的处 5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

整顿；（七）对政府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继续收费的；”的规定，

对当事人进行处罚。

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及当

事人主观过错等因素，没有不予处罚的情形。

综上，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十

二条的规定，依据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第九条的规定，

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决定处罚如下：1、没收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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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所得人民币 42547.58 元（肆万贰仟伍佰肆拾柒元伍角捌分）；

2、处违法所得人民币 42547.58 元 0.2 倍罚款 8509.52 元（捌仟

伍佰零玖元伍角贰分）；

以上两项罚没款合计人民币 51057.10 元（伍万壹仟零伍拾

柒元壹角），上缴国库。

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

至户名：东川区财政局，开户银行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云

南省分库。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

加处罚款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60 日内向东

川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 6 个月内向昆明铁路运输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，本处罚决定不停止

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

定的，我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昆明市东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年1月8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
